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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三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核查验收。按照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验收销号有关要求，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：
一、整改任务
根据国家和山西省有关要求，晋中市应通过实施东山供水等工程，于2021—2025年压采地下水4450万立方米，但工程配套项目建设滞后，其中平遥县配套项目有11个未实施，介休市配套项目有2个未完工，2021—2024年晋中市仅完成总压减任务的31.3%。吕梁市交城县未按要求实施地下水压减，2022—2024年，该县城镇供水公司超许可取用地下水154万立方米、无证取用地下水1160.8万立方米，近两年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。山西中汾酒业公司长期通过自备井违规取用地下水，汾阳市水务局“以罚代管”，2023年实施行政处罚后仍默许该公司继续取用地下水；2024年底，汾阳市上报称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压采地下水40万立方米，而2025年1—2月该厂实际取水量不降反升。
二、整改措施
1.汾阳市对已整改的问题认真组织“回头看”，确保地下水采补稳定平衡。中汾酒业公司按取水许可证取用水；山西杏花村汾酒厂7号井减少开采地下水40万立方米/年
2.交城县、汾阳市要举一反三，组织开展取用水问题大排查、大起底，常态化开展违规取用水问题监督执法检查，依法依规整治取用水问题，真正起到以一个问题整改推动一类问题解决的效果。
三、整改落实情况
1.①汾阳市水务局于2025年6月11日下达水行政处罚决定书（汾水罚决字〔2025〕第002号），处以罚款49万元，罚款已缴纳。山西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地下水的3眼水井已全部封闭，并全部使用地表水，2025年山西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从地表水置换工程取水156.76万m³，未超取水许可发证量。②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5年8月完成郭庄泉域石门沟地下水源置换联通工程接入地表水，截至12月31日已完成40万m³地表水置换，完成了压减任务。
2.出台《汾阳市白酒行业违规取用水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开展取用水排查行动形成摸排台账，未发现违规取用水行为。
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向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汾阳分局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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